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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醫療服務投訴機制》醫療服務投訴機制》醫療服務投訴機制》醫療服務投訴機制》

消費者委員會意見書消費者委員會意見書消費者委員會意見書消費者委員會意見書

1. 消費者委員會就醫療服務投訴的機制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提交以㆘意見。

2. 要衡量㆒個為消費者設立的投訴機制是否有效，要看該機制如何回應消費者的投訴。

3. 有效的投訴機制應具備㆘列主要元素：

! 費用低，申訴程序簡易；

! 投訴和被投訴的雙方均有表白的機會；

! 以不偏不倚的態度處理投訴；

! 判決獲得貫徹執行。

4. 除此之外，衛生事務委員會還需考慮：

! 如何衡量投訴機制的效益；

! 處理投訴最有效率和公平的方法；

! 投訴機制應涵蓋的範圍。

衡量投訴機制的效益衡量投訴機制的效益衡量投訴機制的效益衡量投訴機制的效益

5. 香港現時有多個處理醫療投訴的渠道。醫務委員會審理所有公立醫院及私家診所執

業註冊醫生的醫療失誤投訴；醫院管理局由病㆟聯絡主任和公眾投訴委員會處理公

立醫院的投訴；香港醫學會的促進醫生與病㆟關係委員會處理關於該學會會員的投

訴。

6. 香港醫務委員會有委任界外㆟士為投訴委員會的成員，消委會的代表是香港醫學會

投訴委員會的成員。醫管局公眾投訴委員會由非醫療專業的委員擔任主席。

7. 不過，哈佛報告的調查指出，這些投訴機制未必是解決投訴的理想途徑。哈佛報告

提供的數字顯示，㆒九九七年香港醫務委員會曾接獲的 190宗投訴，其㆗只有 44
宗獲得醫務委員會審理，當㆗又只得 10宗獲該委員會的紀律委員會作出聆訊。

8. 由於缺乏清晰的問責架構，不容易量度現行不同機制的有效程度。現時，有關組織

各自有其獨立的交代制度，現行機制難以有系統㆞、跨越不同投訴機制去監察醫療

投訴的數字、內容或結果。

9. 香港缺乏㆗央數據庫綜合分析所有投訴，難以推定投訴的整體趨勢和潛在問題，及

有效㆞處理投訴 ― 各機制處理投訴的經驗，未能互相分享。對消費者而言，除了
沒有㆒站式的㆗央投訴點引起不便之外，同樣的問題經由不同渠道處理，會被視作

獨立事件處理，事實㆖，類似事件可能不斷發生。



2
  

10. 因此消委會認為有需要設立㆒個㆗央數據庫，有系統㆞紀錄投訴數字、投訴性質和
結果等，以檢討現行處理醫療投訴機制是否有效，及醫療服務的素質。

處理投訴的有效方法處理投訴的有效方法處理投訴的有效方法處理投訴的有效方法

資料

11. 有效的投訴處理機制必須備有該機制的詳盡資料，供公眾參閱。

12. 為病㆟提供詳盡和準確的資料，讓他們知道如何提出投訴，這包括編製小冊子和海
報，供他們索閱及把資料放在醫院、診所等㆞方的顯眼位置。又可利用新科技，例

如互聯網絡，傳送有關醫療的常識。

執行㆖的問題

13. 針對私家醫生的投訴不㆒定直接指醫生有醫療失誤，而是涉及其他問題。在這情況
㆘，投訴獲得適當處理則更困難，原因是這方面的規例不足。例如，香港醫學會不

能強制其會員遵從醫學會的決定，又未能為病㆟裁定賠償、或規定其會員須提供有

效的解決方法。

㆗立的機制

14. 香港醫務委員會處理投訴由醫生主導的安排曾經受到批評。公立醫院方面，哈佛專
家小組發現，公眾投訴委員會在處理投訴和㆖訴個案時，大部份均被裁定事件「不

成立」。

15. 投訴者通常並不具備醫學專業知識去了解醫學㆖資料，他們需要專家和獨立㆟士的
協助。從病㆟的觀點來說，提出醫療索償就須面對很多難題，如大量時間，高昂的

費用及經歷艱苦的過程等。

16. 因此，負責調查醫療服務的㆟士必須獨立。消委會支持設立醫療申訴事務處消委會支持設立醫療申訴事務處消委會支持設立醫療申訴事務處消委會支持設立醫療申訴事務處。這㆗

立的機制，長遠來說會提高整個投訴制度的公信力和減少索償的訴訟，(經由醫療
申訴專員處理投訴，投訴者毋須另覓其他途徑)。況且，集㆗處理投訴，可避免各
有關機制各自為政和工作重疊。醫療服務申訴專員自應負責設立中央數據庫設立中央數據庫設立中央數據庫設立中央數據庫，收集

與醫療服務有關的投訴。

投訴機制涵蓋的範圍投訴機制涵蓋的範圍投訴機制涵蓋的範圍投訴機制涵蓋的範圍

17. 到目前為止，大部份的討論都集㆗在對處理醫生的投訴。其實，無論是醫療服務申
訴專員或其他投訴機制，其職能都不應只局限於處理對醫生的投訴。病㆟在治療過

程㆗亦有機會接受其他醫護㆟員的服務，例如 X 光師、護士、牙醫、藥劑師以及
醫療保險公司等，這些服務提供者都有可能影響到病㆟的權益。

18. 為此，投訴機制的涵蓋範圍應包括可能影響所有消費者的醫護服務提供者和機構投訴機制的涵蓋範圍應包括可能影響所有消費者的醫護服務提供者和機構投訴機制的涵蓋範圍應包括可能影響所有消費者的醫護服務提供者和機構投訴機制的涵蓋範圍應包括可能影響所有消費者的醫護服務提供者和機構。

消費者委員會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十㆔日


